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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年選送中小學國際教育教師出國 

入班觀課計畫 

【新加坡、馬來西亞】 

報名簡章 

 

 

 

 

 

 

 

 

 

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承辦單位：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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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據 

本計畫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委託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承辦「115 年度選送中

小學國際教育教師出國入班觀課計畫」辦理。 

 

二、 目的 

為落實「中小學國際教育中程發展計畫」，提升中小學國際教育持續精進量能與專

業，遴選積極推動國際教育學校之教師，參加海外國際教育實地觀課，增廣教師國

際視野、精進跨文化理解與溝通、提升國際教育課程規劃與教學知能，建立臺灣國

際教育推展量能。 

 

三、 遴選參加資格： 

遴選方式：分別由符合資格之學校推薦教師參加遴選或由國際教育交流聯盟/縣市

國際教育中心推薦優秀社群教師參加遴選。 

 

管道一：學校推薦教師參加者，教師服務學校須符合積極推動國際教育之要件，

且教師具備參與該服務學校110學年度至114學年度獲國教署補助之國際教

育課程或國際交流之規劃與教學經驗。前述條件詳述如下： 

 

（一） 積極推動國際教育學校之要件： 

自110學年度至114學年度間，學校曾2學年度(含)以上獲得國教署

補助之國際教育計畫（原為學校本位國際教育精進(SIEP)計畫，國

際教育課程發展與教學、國際交流或學校國際化，每學年至少一

項補助者（同一學年度內，獲多項補助者，皆視為該學年度一次

補助），為本次遴選活動定義之積極推動國際教育學校。 

備註：以學校專屬帳號登入「教育部中小學國際教育全球資訊

網」查詢：http://www.ietw2.edu.tw/ 

（二） 參加遴選教師應具備之要件： 

自110學年度至114學年度間，曾實際參與積極推動國際教育學校

執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推動國際教育經費作業要

點」相關補助案之教學或規劃工作之正式教師。 

（三） 已錄取參加過113年或114年選送中小學教師出國入班觀課計畫之

教師，或近三年已參加教育部或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選送出

國者，包含錄取後自行放棄者，請勿送件。 

 

管道二：由國際教育交流聯盟或縣市國際教育中心推薦者，該教師112學年度至

114學年度經該縣市政府正式遴選之國際教育教師、輔導員或專業工作人

員，且具有國際教育課程教案實務開發撰寫能力者，或長期參與社群或

參加國際教育教案得獎者。 

 

 

http://www.ietw2.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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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學校或國際教育交流聯盟/縣市國際教育中心薦送方式： 

（一） 符合積極推動國際教育學校、國際教育交流聯盟或縣市國際教育中心可推薦

正式教師 1 人，檢具申請教師資料明細，報名資料以 Google 表單填寫，其

他報名所需附件亦須上傳至 Google 表單之對應欄位，不需寄送紙本，僅需

掃描正本，紙本正本留學校（國際教育交流聯盟或縣市國際教育中心推薦

者，請教師保留正本）備查。 

1. Google 表單連結：https://forms.gle/HrgFfHmvA6EDwRdQ6 

2. 薦送日期為即日起至 115 年 2 月 26 日止，逾期不予受理。主辦單位

保留收件截止時間延長權利，如有延長收件截止時間，將另行公告於

教育部中小學國際教育全球資訊網。 

3. 聯絡窗口電子郵件信箱：miwu@ncnu.edu.tw; hungwj@ncnu.edu.tw 

聯絡窗口電話：049-2910960 分機：2611（吳宥璇小姐）或 2884（余

鎮綸先生） 

（二） 薦送資料提醒： 

1. 薦送資料如有缺件者會回信告知，請於 115 年 3 月 2 日截止日前完成

補正。 

2. 薦送截止日期之後，資料仍不全者，則視為無效薦送。 

（三） 報名資料明細：（（受薦者須自行提供資料） 

1. 115 年度選送中小學國際教育教師出國入班培力計畫資料表 

（附件 1） 

2. 正式教師在職證明正本 

3. 服務學校同意書（附件 2，須校長及教務主任核章） 

4. 若為國際教育交流聯盟或縣市國際教育中心推薦者，請附上聯盟推薦

書（附件 3） 

5. 切結書（附件 4，簽名處務必以正楷字親筆簽名） 

6. 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當事人同意書（附件 5，簽名處務必以正楷

字親筆簽名） 

7. 英語文能力檢定通過證明或其他英語語言能力相關證明（無則免附） 

8. 教師個人國際教育理念與教學策略影片之連結（連結填寫於前項資料

表）（內容詳述於下方「五、國際教育理念與教學策略影片說明」） 

 

五、 國際教育理念與教學策略影片說明： 

（一） 影片內容：針對以下問題以中文或英文口頭說明： 

1. 個人的國際教育理念為何？ 

2. 個人的國際教育課程設計、教學策略與成效為何？ 

（二） 影片長度：2-3 分鐘(建議以 PPT 輔助說明。若影片長度少於 2 分鐘或超過 3

分鐘者，全片不予計分)。 

https://forms.gle/HrgFfHmvA6EDwRdQ6
mailto:miwu@ncnu.edu.tw
mailto:hungwj@nc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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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其他注意事項：影片需注意影像及聲音的清晰度，並上傳至 YouTube 隱私

設為非公開（僅取得連結的使用者能觀看及分享），將影片連結填寫於報名

表。 

 

六、 錄取通知及備取說明： 

（一） 公告錄取名單：將於 115 年 3 月 13 日以教育部中小學國際教育全球資訊網

(http://www.ietw2.edu.tw/)公告錄取名單，正取教師須於 1 周內完成參訪意願

回復（115 年 3 月 20 日晚上 11:59 前進行網路填報），逾期視同放棄，承辦

單位不另行通知，缺額由承辦單位依據遞補規則進行遞補。 

（二） 錄取排序說明：錄取排序依照薦派教師所送資料進行評比，依據評比結果，

分高級中等學校、國中、國小，各組擇優錄取，總名額 30 名教師進行培

訓，另列數名備取。（評比標準詳見附件 6 遴選評分表） 

 

七、 錄取教師培訓課程及成果分享： 

錄取教師義務：錄取教師需全程參加行前國內培訓（詳見八、行前國內培訓）、海

外培力（詳見九、海外培訓）；培訓後需配合進行成果分享工作（詳見十、國內成

果發表籌備工作坊與十一、成果分享會）。 

 

八、 行前國內培訓 

（一） 培訓內容如下 

 

 

日程 地點 內容 備註 

行前培訓 

第一天 

8小時 

國立暨

南國際

大學 

國際教育理論回顧（1小時）  

比較視野＆跨文化溝通策略：觀看外國教育的觀點（1.5小時）  

新加坡與馬來西亞文化探索（2小時）  

初探新加坡教育制度與教育改革（如數位融入教學之策略）vs.草

擬新加坡教育大哉問（2.5小時） 

 

初探馬來西亞教育制度與華文獨中特色（1小時）  

第二天 

8小時 

國立暨

南國際

大學 

讀書會：新加坡品格與公民教育課綱探索、素養導向課程範例分

析（3小時） 

 

工作坊（一）：國際教育素養導向課程規劃—腦力激盪篇（（2小時）  

工作坊（二）：國際教育素養導向課程規劃—分享與回饋篇（（1小

時） 

 

海外入班課程與教學交流共備（2小時）  

桃米生

態村 

SDG 11地方創生與環境永續的對話經驗：社區與學校的連結（1

小時） 

 

第三天 

6小時 
線上 

行前說明會（1小時）  

初探新加坡地方創生與環境永續（2小時）  

海外入班課程與教學交流共備（3小時）  

http://www.ietw2.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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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培訓時間 

1. 第一次培訓：115 年 3 月 28～29 日（預定實體培訓，預定地點：國立暨

南國際大學） 

2. 第二次培訓與行前說明會：115 年 4 月 18 日（預定線上進行，日期暫

訂） 

 

九、 海外培訓 

本計畫培訓地點為新加坡與馬來西亞： 

（一） 海外參訪時間：2026 年 4 月 25 日（六）至 5 月 3 日（日），共 9 天（預

定）（主辦單位保留海外培訓時間調整權利） 

（二） 海外參訪單位：新加坡新興國際學校、日本海外學校、IB/美式學校、SIM

（Singapore Institute of Management）、馬來西亞獨中。 

（三） 機票、交通、食宿：由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統一辦理，採團進團出，不受理個

人需求。另外此計畫配合之旅行社將為所有教師投保基本團體旅遊保險，如

有其他個人需求，請自行購買培訓期間之保險（含醫療險、意外險、旅遊險

及其他個人需求保險項目）。 

 

十、 成果分享會籌備工作坊 

（一） 進行方式：參與 6 小時實體工作坊，以促進教師間的合作與溝通，強化協同

共備增能。專業諮詢委員將提供實際的指導和建議，協助教師充分準備成果

分享會。 

（二） 時間：2026 年 7 月（預定），將另行通知錄取教師。 

（三） 地點：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十一、 成果分享會 

（一） 進行方式：每位教師於成果分享會上發表教案、文化與教育觀察與省思，並

由評議委員挑選優質教案。 

（二） 成果分享會後將收集優質資料（簡報及教案）編撰成冊，以數位檔案的形式

公開分享於教育部管理網站，延續參訪成果效益。 

（三） 時間：2027 年 9 月（預定） 

（四） 地點：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預定） 

 

承辦窗口聯絡資訊：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1. 聯絡窗口電子郵件信箱：miwu@ncnu.edu.tw; 

hungwj@ncnu.edu.tw  

2. 聯絡窗口電話：049-2910960 分機：2611（吳宥璇小姐）或2884（余鎮綸先

生） 

  

mailto:miwu@ncnu.edu.tw
mailto:hungwj@nc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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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資料表 

115 年選送中小學國際教育教師出國入班培力計畫資料表 
 

中文姓名  身分證字號  
 

申請人請於此 貼

一張易於辨認之 

大頭照 

英文姓名 

(同護照) 

 性 別 男  女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教學年資 年（截至 114 年 7 月 31 日） 

服務學校  服務學校所屬縣市  

 

 

 

報名組別及

梯次 

報名組別（僅能勾選其中一個組別） 

□高級中等學校組 

□國中組 

□國小組 

□我未曾錄取參加過113或114年度「選送中小學國際教育教師出國入班觀課計畫」

(包含未曾錄取後自行放棄) 

□我近三年未參與過教育部或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前往海外進修或參訪之計畫 

聯絡電話 （公）： （手機）： 

電子信箱  

通 訊 處 

(同收件地址) 巷 弄 

縣(市) 

號 

 鄉區鎮(市) 

之 樓 

村(里) 鄰 路(街) 段 

戶 籍 地 址 
巷 弄 

縣(市) 

號 

 鄉區鎮(市) 

之 樓 

村(里) 鄰 路(街) 段 

學 歷 ○○大學○○系、○○大學○○研究所 

 

經 

 

歷 

（請列舉國際教育教學或推動相關經歷） 

國際教育相

關增能研習 

1. 請條列110年1月1日至115年2月26日期間國際教育相關研習紀錄。 

2. 請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匯出上述期間之研習紀錄，色塊標示與國際教育

密切相關的研習項目，並經校內主管核章後，掃描上傳至Google報名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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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參訪課程

內容之期望

及參與動機

（ 以 350 字

為限） 

Please state your expectations for the overseas visit and explain why you are applying. (No 

more than 350 words) 

國際教育教

學遭遇最大

的挑戰以及

海外參訪或

許可以如何

協助您解決

這 個 挑 戰

（ 以 350 字

為限） 

Please state the biggest challenge you’ve faced in teaching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d explain 

how the overseas visit program can help you overcome it. (No more than 350 words) 

請描述您曾

參加過的國

際教育研習

如何帶給您

在教學上的

改變（（以350

字為限） 

Please describe specifically how one past workshop has changed your teaching. (No more 

than 350 words) 

推動國際教

育理念與策

略與成效影

片之連結 

請將影片上傳至 YouTube，隱私設為非公開（僅取得連結的使用者能觀看及分

享），將影片連結填寫於此。 

管道一： 

學校資格符

合聲明 

□已確認本校符合本活動簡章之第三條之優質國際教育推展學校條件：自110學年度

至114學年度，學校曾2學年度(含)以上獲得國際教育融入課程補助、國際交流補助或

學校國際化補助（同一年獲得2項補助，僅可算曾1年獲得補助）。 

【若經國教署複查與事實不符者，取消錄取資格，並函文通知所屬縣市之教育局處】 

 

管道二： 

教師資格符

合聲明 

□已確認本人符合本活動簡章之第三條之國際教育交流聯盟或縣市國際教育中心推薦

條件： 

112學年度-114學年度間該縣市政府正式遴選之國際教育教師、輔導員/專業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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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交資料 

申請者繳交

之附件請      

打勾 

□(1)資料表（簽名處務必以正楷字親筆簽名） 

□(2)正式教師在職證明正本 

□(3)服務學校同意書（須校長及教務主任核章） 

□(4)各國國際教育交流聯盟或縣市國際教育中心推

薦證明表單（此管道推薦者方須繳交） 

□(5) 切結書（簽名處務必以正楷字親筆簽名） 

□(6) 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當

事人同意書（簽名處務必以正楷字親

筆簽名） 

□(7)其他有助於甄選檢核之文件 

 

受薦人簽章 
本人 確認各項報名資料屬實，如有不實之處，同意主辦單

位取消薦送資格並全數返還已獲取之公費補助。（請印出後親筆簽名，彩色掃描 pdf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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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服務學校同意書 

 

115 年選送中小學國際教育教師出國入班觀課計畫 

服務學校同意書 

 

本校教師 倘錄取「115年選送中小學國際教育教師出

國入班觀課計畫」短期進修，將全程參與115年國內行前培訓、海外

參訪課程、國內成果分享會籌備工作坊及成果分享會，本校同意其行

前培訓、國外參訪及成果分享（含籌備）期間核予公假，課務及職務

協助派代。 

 

此致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教務主任簽章： 

校長簽章： 

中華民國 115 年 月 日 
（學校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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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國際教育交流聯盟或縣市國際教育中心推薦證明表單 

 

115 年度選送中小學國際教育教師出國入班觀課計畫 

國際教育交流聯盟或縣市國際教育中心推薦證明表單 

 

一、 被推薦人基本資料 

•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服務單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職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電子郵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 身分類別與遴選年度（請勾選） 

（一）身分類別 (需填寫經遴選年度)  

☐ _________年度 國際教育教師     ☐_________年度 國際教育輔導員 

☐ _______ 年度 國際教育專業工作人員  ☐其它: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檢附相關遴選或聘任佐證文件，如有） 

 

三、 國際教育優良事蹟說明（請具體敘述） 

請說明被推薦人於國際教育領域之具體表現、成果與貢獻（可條列說明）： 

1. 參與縣市政府、縣市國際教育中心、IETW、國際教育交流聯盟或社團法人組織

辦理之國際教育相關計畫、活動、課程或工具包撰寫： 

 

 

2. 參與或指導國際教育教案設計、課程發展或相關競賽（如國際教育教案競賽

等）： 

 

 

3. 推動縣市或國際教育交流聯盟國際交流、跨國合作、學生國際學習或教師專業成

長之具體成果： 

 

 

4. 其他具體且足以作為推薦依據之國際教育優良事蹟： 

 

 

（如欄位不足，請另附佐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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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推薦理由摘要 

綜合上述事實，本中心／本聯盟認為被推薦人具備下列優勢，足堪推薦參與「國際教育

優秀教師出國計畫」： 

 

 

 

 

 

五、 推薦單位資料與用印 

 

• 推薦單位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單位類型（請勾選）： 

☐ 縣市國際教育中心：__________縣/市    

☐ 國際教育交流聯盟  第_____區辦事處/執行長、副執行長辦公室  

 

• 聯絡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推薦單位承辦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推薦單位主管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單位用印處） 

中華民國 ________ 年 ________ 月 ________ 日 

 

※ 本表單作為推薦證明文件使用，實際錄取結果仍依主辦單位審查與遴選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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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切結書 

 

115 年選送中小學國際教育教師出國入班觀課計畫 

切結書 

本人 申請參加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委請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辦

理「115年選送中小學國際教育教師出國入班觀課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115

年教師海外參訪，如獲錄取本計畫進行海外參訪，已充分瞭解教育部國民及學

前教育署選送教師參訪之目的與期待，並願意確實遵守下列各項約定： 

一、 本人清楚知道本計畫採團進團出辦理，不受理個人需求，且活動全程須於指定

地點住宿，不得自行外宿。 

二、 本人了解計畫行程並同意配合各項安排。 

三、 本人同意應自行購買海外參訪期間保險（含醫療險、意外險及旅遊險等項目，

及其他個人需求保險項目），並於出發前1個月繳交保險資料電子彩色掃描 pdf 

檔乙份予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憑證留存。 

四、 本人海外參訪期間，將遵守本計畫及海外參訪學校之規定，並全程參與海外參

訪各項活動，如未全程參與或違反進修相關規定，同意依天數比例賠償參訪期

間公費補助數額，且絕無異議。 

五、 海外參訪期間，若個人人身安全受到傷害、死亡或財務上之損失，願自行承擔

所有責任。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及所有計畫相關承辦

人員不負賠償責任。 

六、 本人同意學成返國後，進行本計畫相關成果分享工作，倘本人未完成本計畫相

關成果分享工作，本人同意全額賠償參訪期間公費補助總額，且絕無異議。 

七、 本人返國後，將確實依本計畫指定日期繳交成果報告；若本人未配合繳交，將

賠償海外參訪期間公費補助總額10%金額，且絕無異議。另本人願意配合學校及

學校所在地教育局（處）（、國際教育交流聯盟推動國際教育工作，協助縣（市）

內及校內其他教師落實國際教育推展，以實際發揮教師專業成長之成效。 

 

 

（立書人親簽）

  

中華民國 115 年 月 日 

立切結書人所填寫資料應屬實，若有不實，經查獲者，除喪失本

計畫錄取資格外，已獲取之公費補助應全數返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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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當事人同意書 

 

115 年選送中小學國際教育教師出國入班觀課計畫 

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當事人同意書 

個資蒐集同意聲明： 

為落實個人資料之保護，依照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8 條規定進行蒐集前之告知： 

一、個人資料蒐集之目的及用途： 

目的在於進行活動辦理之相關行政作業，主辦、承辦及協辦單位將利用您所提供之 

Email 及聯絡電話通知您活動之相關訊息。 

二、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 

（一）中英文姓名 

（二）聯絡電話 

（三）電子郵件信箱 

（四）服務單位 

（五）其他：主辦單位因活動需求所須蒐集之資料，由主辦單位另訂之。 

三、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及對象： 

（一）期間：您同意報名參加活動之日起，至活動結束後一年為止。期間由主辦單位

保存您的個人資料，以作為您本人及主辦單位查詢及確認證明之用。 

（二）地區：您的個人資料將用於活動主辦單位提供服務之地區。 

（三）對象：參與本計畫之相關人員。 

四、依據個資法第 3 條規定，報名者對個人資料於保存期限內得行使以下權利： 

（一）查詢或請求閱覽。 

（二）請求製給複製本。 

（三）請求補充或更正。 

（四）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 

（五）請求刪除。 

五、提醒： 

若其提供之資料不足或有誤時，將可能導致無法成功參與此次活動。 

本人獲知且已瞭解上述事項，並同意貴單位於所列蒐集目的之必要範圍內，蒐集、處理及

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 

此致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立書人親簽）  

中華民國 115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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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遴選評分表 

送審資料 
評審內容 

該項得分 

(總分 100 分) 

文字評語 

個人報名表 

1. 教師個人過去參與國際教育增能的積極度。 (滿分 10 分) 
 

2. 教師能呈現包含國際教育相關專長及績優事蹟的具體事實。 (滿分 10 分) 

3. 教師能務實陳述對參訪課程內容之期望及參與動機。 (滿分 5 分) 

4. 教師能依據執行國際教育實際經驗陳述目前教學遭遇最大的困難及參訪課程可以如

何協助解決這個困難。 (滿分 5 分) 

5. 教師能具體陳述參加過的國際教育研習課程如何產生教學上的改變。 
(滿分 5 分) 

2 學年度(含)以上

國際教育課程或國

際交流實施成果報

告書 

1. 實際執行情形能達到預期成效並檢核學生學習成果。 (滿分 5 分) 
 

2. 執行成果具有特色，能提升師生國際教育素養及實踐作為。 (滿分 5 分) 

推動國際教育理

念、策略與成效影

片 

1. 理念與目標：教師個人的國際教育理念能呼應教育部課綱之國際教 

育議題實質內涵的實踐，達到實踐與理念的一致性與可行性。 (滿分 15 分) 
 

2. 課程設計：教師能參採特定教育階段的國際教育核心素養(議題實質內涵)（，「「學校本

位課程發展與教學」、「國際交流」或「學校國際化」等實施面向，善用創新教學策

略，呈現課程設計的能力。 
(滿分 20 分) 

3. 學習成效教師能「「學校本位課程發展與教學」、「國際交流」或 

「學校國際化」等實施面向，具體說明學生國際教育核心素養的養成與學習成效。 (滿分 20 分) 

 

 


